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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5  证券简称：长春经开 公告编号：2010—临 021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行资产置换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拟置出资产为本公司所持有的会展整体资产、长春国际

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95%股权、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热力有限责任公

司 99.99%股权、长春经开集团兴隆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本次拟置入资产为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吉林省

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2、本次交易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了提高公司资产质

量，优化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

力而实施的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置换资产交易价格将以置换资产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

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目前本次置换资产的审计和评

估工作尚在准备过程中。待置入和置出资产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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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公司董事会将对本次交易再行审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5、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6、本次置换资产的评估结果及置换方案尚需获得有关国资部门

的备案及批准。 

 

一、本次资产置换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优化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结构，提升公司

的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2010 年 11 月 9 日，长春经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经开”、“上市公司”、“公司”或“本公司”）

与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集团”）签订了《资

产置换框架协议》，本公司拟以所持有的会展整体资产、长春国际会

展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公司”）95%股权、长春经济技术开

发区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经开热力”）99.99%股权、长春经

开集团兴隆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隆热力”）100%股权与

国资集团持有的吉林省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合地

产”）100%股权进行置换，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对置换资产的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 

（二）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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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产置换的交易对方国资集团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

次资产置换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本次拟置入、置出资产与本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指标的对比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注 1 营业收入注 2 资产净额 预估值 

拟置入资产合计 136,954.06 - 96,154.06 99,688 

--六合地产 136,954.06 - 96,154.06 99,688 

拟置出资产合计 112,867.13 16,764.12 76,278.08 99,000 

--会展整体资产 60,952.86  60,952.86 84,000 

--会展公司 4,435.73 2,037.49 -462.92 0 

--经开热力 37,687.08 14,489.15 14,810.22 14,000 

--兴隆热力 9,791.32 237.48 977.78 1,000 

上市公司 2009 年度 308,137.04 49,964.75 229,380.54 229,380.54 

拟置入资产占上市公司的比

例 
44.45% 0.00% 41.92% 43.46% 

拟置出资产占上市公司的比

例 
36.63% 33.55% 33.25% 43.16% 

《重组办法》的重大资产重

组标准 
50% 50% 

50%，且超过

5000 万元 

50%，且超过

5000 万元 

是否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否 否 否 否 

注： 

1、拟置入、置出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为未经审计的2010年9月30日账面值； 

2、拟置出资产的营业收入为经审计的2009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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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数据可知，本次资产置换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四）本次资产置换的决策程序 

2010年11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关于与长

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预案》及《资产置换框

架协议》进行了审议表决，出席会议的董事共11人，表决结果：11

票赞成，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独立董事的意见：本次资产置换将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优化公

司的主营业务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资产置换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置换资产的评估结果及方案尚需获得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的备案及批准，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对本

次资产置换的正式协议及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 资产置换交易对方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大路5188号20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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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张焕秋 

注册资本 人民币12亿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10.4亿元 

成立日期： 2010年6月21日 

经营范围： 基础建设投资与兴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

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停车场租赁服务（凭

收费许可证经营）、建筑装修（凭资质证经营）、

建筑材料经销、建筑工程项目技术咨询服务、

国内广告业经营 

股东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财务状况 

1、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简介 

历经 18 年的艰苦创业，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长春经

开区”）不仅实现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中的领先者，而且对长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

集聚先进生产力的示范区。2009 年实现 GDP 总额 342 亿元，工业总

产值 750 亿元，综合实力排名在全国 54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列第 14 位，在中部开发区中列排名第 1 位（2008 年）。经过多年投

资与建设，长春经开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国有资产。 

根据长春经开区的发展规划，未来几年，长春经开区的总体定位

是“南北联动快发展，九八三二创新高”，即把握机遇，提升优势，构

筑南北联动的发展格局，建设“九大特色产业园区”，即南区建设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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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园区、快速消费品园区、生物制药园区、光电信息产业园区四

个园区，北区建设生物产业园区、专用车产业园区、装备制造业园区、

综合保税及物流园区、新兴产业园区五个园区；发展“八大产业”，即

做大做强专用车及零部件、生物化工、现代服务业三个支柱产业，发

展壮大装备制造、快速消费品两个主导产业，加快培育光电信息、生

物制药和新兴产业；打造“三大商圈”，即会展中心—临河街—自由大

路商圈、东方广场商圈、兴隆山商圈；建成“两个千亿级产业基地”，

即专用车及零部件产业基地、生物产业基地，成为长东北开放开发先

导区经济起飞的引擎、长吉图区域经济发展的旗舰。 

2、国资集团的设立及运营情况 

为了有效整合和运营长春经开区的国有资产，提升国有资产的运

营效率和效益，长春经开区党工委于 2010 年 6 月决定成立长春经开

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长春经开区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开发建

设资源的整合及运营管理平台，集中统一运营经开区经营性国有资

产。 

2010 年 6 月 21 日，国资集团正式组建设立，股东为长春经济技

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由长春经开区管委会

主任张焕秋担任，注册资本 12 亿元。截至 2010 年 11 月 1 日，长春

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期累计货币出资 10.4 亿

元。  

国资集团成立后即开始着手进行国有资产和土地资源的整合运

营工作，由于创立时间较短目前尚未产生营业收入。截止 201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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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国资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97,902.03 万元，资产净额

为 97,202.03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置出资产情况 

本次拟置出资产包括公司所持有的会展整体资产、长春国际会展

中心有限公司 95%股权、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99.99%股权、长春经开集团兴隆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具体

情况如下： 

1、会展整体资产 

（1）资产简介 

会展整体资产包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 A、B、C、D、E、F、G

展馆及办公楼、音乐厅（含室外工程及机器设备），总建筑面积

102,854.01 平方米，总占地面积 331,608.00 平方米。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前述资产未经审计的账面原值为 83,934.09 万元，账面净值

为 60,952.86 万元，具体类别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或减

值准备 账面净值 

固定资产 65,028.45 19,380.16 45,648.30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8,905.64 3,601.07 15,304.57 

合计 83,934.09 22,981.23 60,952.86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上述资产中的 29,735.42 平方米房屋建

筑物及 88,30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用于公司 6,000万元银行借款的资产

抵押。对于前述资产抵押，公司正与债权银行协商，在置换资产交割

前予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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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抵押事项外，会展整体资产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运营情况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相关资产产权均在公司名下，具体运营由公

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负责，折旧及摊销由公司本

部承担。由于北方气候寒冷，会展资产每年闲置期较长，资产使用效

率较低，近三年来公司会展业务年均亏损额 2,800 万元以上，给公司

经营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2、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95%股权 

（1）会展公司简介 

会展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李臣，住所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展大街 100 号，

主营业务为会展服务。 

（2）会展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50 95%

长春东南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50 5%

合计 1000 100%

（3）会展公司 95%股权的权属状况 

本公司持有的会展公司 95%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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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8日，会展公司的另一股东长春东南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已出具放弃优先认购权声明。 

（4）最近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0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0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35.73 2,807.26 2,347.31

负债总额 4,898.65 3,307.19 2,727.34

资产净额 -462.92 -499.93 -380.03

 2010 年 1-9 月（未审计） 2009 年度（经审计） 200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69.47 2,037.49 1,621.54

净利润 37.01 -119.89 41.60

本次置换后，会展公司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2010年1月，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电气安装有限

公司以相关资产为会展公司1,0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抵押，借款期限

为2010年1月5日至2013年1月4日。对该项抵押，公司将与债权银行、

会展公司协商解除该项抵押或者由会展公司(或国资集团)提供相应

的反担保。 

除上述抵押外，公司不存在其他为会展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

财的情况。 

（5）会展公司运营情况 

会展公司运营情况详见本节之“1、会展整体资产”之“（2）运营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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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99.99%股权 

（1）经开热力简介 

经开热力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2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6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孙成龙，住所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路 1 号，

主营业务为热力生产销售。 

（2）经开热力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598.5 99.99%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5 0.01%

合计 25,600 100%

本公司持有的经开热力 99.99%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010年11月8日，经开热力的另一股东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出具放弃优先认购权声明。 

（3）最近二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0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0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687.08 37,654.03 44,286.40

负债总额 22,876.86 18,992.77 24,063.13

资产净额 14,810.22 18,661.26 20,223.27

 2010 年 1-9 月（未审计） 2009 年度（经审计） 200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776.36 14,489.15 13,3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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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851.04 -1,562.01 -312.61

本次置换后，经开热力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2010年1月，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厦物业管理

处以相关资产为经开热力2,000万元银行借款提供抵押，借款期限为

2010年1月5日至2013年1月4日。对该项抵押，公司将与债权银行、经

开热力协商解除该项抵押或者由会展公司(或国资集团)提供相应的

反担保。 

2010 年 7 月，公司为经开热力最高额为 4,000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额度有效期为 2010 年 7 月 15 日至 2011 年 8

月 15 日，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 该保证合同项下借款余额为 4,000

万元。对该项担保，公司将与债权银行、经开热力协商解除该项或者

由经开热力(或国资集团)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为经开热力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

财的情况。 

（4）运营情况 

受管网老化、燃料大幅涨价及寒冬等因素影响，经开热力自 2008

年以来连年亏损，且亏损额逐年上升，2010年 1-9月净利润为-3,851.04

万元。 

4、长春经开集团兴隆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1）兴隆热力简介 



 12

兴隆热力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高学慧，住所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 1451

号，主营业务为热供应。 

（2）兴隆热力股权情况 

本公司持有的兴隆热力 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最近二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0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0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91.32 5,394.79 5,157.08

负债总额 8,813.54 4,340.57 4,343.85

资产净额 977.78 1,054.22 813.23

 2010 年 1-9 月（未审计） 2009 年度（经审计） 200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1.37 237.48 194.34

净利润 -76.44 240.99 -159.55

本次置换后，兴隆热力将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

公司不存在为兴隆热力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4）运营情况 

兴隆热力仍处于建设期，预计 2010年 11月底方能开始规模供热，

受供热面积不足及燃料涨价等因素影响，预计在开始规模供热后短期

难以实现盈亏平衡。 



 13

5、拟置出资产与上市公司之间资金往来余额及处理措施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置出范围之外的其他子公司合计

应付会展公司 2,393.33 万元，合计应付经开热力 8,394.90 万元，

应收兴隆热力 7,794.39 万元。公司将与各置出公司及国资集团协商，

在不影响本次资产置换和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尽快结清上述

资金往来余额。 

（二）拟置入资产的情况 

拟置入资产为国资集团所持有的吉林省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00%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1、六合地产的基本情况 

六合地产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13 日，住所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自由大路 5188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在茂，注册资本 96,210 万元，经

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 

根据六合地产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六合

地产资产总额为 136,954.06 万元，负债总额为 40,800 万元，资产净

额为 96,154.06 万元，2010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0，净利润为-55.94

万元。 

国资集团持有的六合地产 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六合地产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 

2、六合地产的主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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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地产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具体如下： 

单位：平方米 

序

号 
宗地编号 面积 用途 

建筑总

面积 
出让年限 

1 53-102-141 106,019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9.0116 公顷，

其他商服用地 1.5903 公顷。 

212,038 2010 年 9 月 13 日

—2060 年 9 月 13 日 

2 53-102-142 62,422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5.3059 公顷，

其他商服用地 0.9363 公顷。 

124,844 2010 年 9 月 13 日

—2060 年 9 月 13 日 

3 53-102-143 34,363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2.9209 公顷，

其他商服用地 0.5154 公顷。 

44,672 2010 年 9 月 13 日

—2060 年 9 月 13 日 

4 53-102-146 85,645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7.2798 公顷，

其他商服用地 1.2847 公顷。 

171,290 2010 年 9 月 27 日

—2060 年 9 月 27 日 

5 53-102-147 144,613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12.2921 公

顷，其他商服用地 2.1692 公顷。 

289,226 2010 年 9 月 27 日

—2060 年 9 月 27 日 

合计 433,062  842,070  

截止 2010 年 11 月 8 日，上述 1-4 号宗地的土地出让金已缴纳完

毕，第 5 号宗地土地出让金已缴纳 35,800 万元，尚欠 10,000 万元。

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程中，国资集团及六合地产承诺在本次资产

置换的评估工作完成前，缴纳完毕剩余土地出让金及取得上述地块的

土地使用权证。 

（三）置换资产的预计评估值情况 

采取重置成本法对本次置换资产的价值进行了预估，具体如下： 

资产名称 2010 年 9 月 30 日账

面资产净额（万元）
预估值（万元） 增值率 

拟置入资产：   96,154.06 99,68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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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地产 100%股权    96,154.06 99,688 3%

拟置出资产：   76,278.08 99,000 29.79%
会展整体资产   60,952.86 84,000 37.81%
会展公司 95%股权 -462.92 0 -
经开热力 99.99%股权 14,810.22 14,000 -5.47%

兴隆热力 100%股权 977.78 1,000 2.27%

四、本次资产置换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资产置换双方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二）置换资产的范围 

1、长春经开置出资产 

（1）会展资产； 

（2）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95%股权； 

（3）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99.99%股权； 

（4）长春经开集团兴隆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2、长春经开置入资产 

吉林省六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交易价格的确定 

资产置换双方各自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分别

对各自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分别出具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在

评估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置换资产的交易价格，差额部分由资产交易

价格低的一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四）审计、评估基准日 

本次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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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置换资产的损益处理 

1、长春经开置出资产的损益由国资集团承担和享有； 

2、长春经开置入资产的损益由长春经开承担和享有。 

（六）人员安排 

置换资产原有人员采取“人随资产走”的原则，按照《劳动合同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进行妥善安排。 

五、本次资产置换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资产置换的目的 

本次资产置换交易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为了提高公司

资产质量，优化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结构，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和持续

盈利能力而实施的资产重组。通过剥离亏损资产和业务，注入盈利潜

力大的优良资产，推动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快速增长壮大。  

（二）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通过资产置换，剥离了经营亏损的热力及会展业务，置入了商住

房地产开发业务，改变了公司以往主营业务分散及盈利能力低下的局

面。置换后公司主营业务将在原有的一级土地委托开发及工程承建业

务基础上，增加盈利潜力大的商住房地产开发业务，土地一二级联动

开发能够有效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三）对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将导致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合并报

表范围将减少会展公司、经开热力、兴隆热力三家控股子公司，将增

加六合地产一家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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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客观因素影响，本次拟置出的资产和业务近年来一直处于亏

损状态，且亏损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扭转。本次拟置入的资产

为盈利潜力较大的商住土地资产，将有效提高公司资产质量，优化公

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大幅增加主营业务收入，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 

（四）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关联交易，资产置换完成后，不会增加新的

关联交易。 

本次资产置换不涉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影响公司

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的独立性。 

公司控股股东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营

业务为高技术风险投资、证券战略投资、实业投资项目融投资、企业

收购等，本次资产置换后，不会与控股股东产生同业竞争。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3、《资产置换框架协议》； 

4、置出、置入资产的财务报表。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